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建築管理處 謝課長志昌

104年 9月 2日

建造執照設計錯誤樣建造執照設計錯誤樣
態案例說明態案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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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落實行政與技術分立落實行政與技術分立

‧‧建照行政改進措施建照行政改進措施

‧‧抽查作業宣導抽查作業宣導

‧‧設計錯誤樣態案例設計錯誤樣態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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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實行政與技術分立落實行政與技術分立

3

(一)、建築法第34條：「主管建築機關審查建築物工程圖樣，
應就規定項目為之，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專業技師
依本法規定簽證負責。」

(二)、85年12月27日訂頒「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
及簽證項目抽查試辦要點」。

(三)、86年4月1日起，實施試辦簽證制度。4月至12月每件辦結
縮短為8日，縮短9.2日。審圖人員由10人縮短為4人。87
年獲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第4期革新楷模。

(四)、87年7月24日訂頒「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及
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正式實施。

(五)、建造執照(雜項執照)，在圖說證件齊全下縮短辦理天
數：

1.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3日內簽核。

2.五層以下供公眾使用─7日內簽核。

3.6-14層─ 7日內簽核。

4.15層以上─10內簽核。



‧‧建照行政改進措施建照行政改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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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照核發流程調整建照核發流程調整

取消複審制度
縮短辦理天數

項目 非供公眾 供公眾 備註

建築法規定 10天 30天

執行方式 10天 15天
不含會辦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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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控辦理時程管控辦理時程

建立查核確認表：

案件情況 辦理時程 備註

涉及會辦者 2日內簽會

圖說文件齊全者 5日內簽核
不含
會辦時間

規定項目審查不符者 2日內一次通知改正。
通知改正者：
合計共計4日
改正工作天

未依期限辦理者加強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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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界交流宣導業界交流宣導

法令教育訓練1次/週
建管業務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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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進度透明化辦理進度透明化
 執照線上陳核系統建置完成，提供即時最新進度查詢。

（http://163.29.241.127/search/case?kind=A01）。
 另亦可洽臨櫃人員查詢陳核進度，專線:07-3368333ext.2283。
 實施櫃台輪值制，提供建築執照業務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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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作業宣導抽查作業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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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依據：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2年抽查業務督導事項辦理。
高雄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業執行方式。
高雄市建照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考核處理原則。

抽查方式：
(一)主管建築機關（下稱本局）對於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之簽證項目，依「建
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第5 點之規定抽
查，抽查方式以電腦隨機抽樣辦理，必要時本局得視情況指定抽查。
(二)建照案件，設計建築師事務所（下稱設計人）得自行申請本局辦理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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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作業
本局於每月5 號前，造冊列出前一個月建照案應辦理抽查之案件，並於

當月20 號前完成「建築師及專業技師簽證負責圖說及報告書」之簽證項目抽
查。建築設計部分由本局進行抽查，地基調查及結構設計部分由本局委託相
關專業工程技師公會進行抽查，綠建築設計部分由本局委託專家或機關
（構）、學校或團體進行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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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結果之確認（高雄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業執行方式第三點第四款）

設計人、技師與本局進行抽查結果確認時，如有爭議，由本局於次月底前召開建
築技術會議研議。並副知本局施工管理單位列管，未釐清前，禁止申報工程勘驗或竣
工查驗。

不符附表一記點規定（高雄市建照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考核處理原則第三點）

簽證案件經抽查後，相關文件、圖說缺漏，或建築設計有不符附表一項目之相關
規定情形者，由本府工務局（以下簡稱本局）逐項對設計建築師予以記點一次，每案
件記點次數以五點為上限。但漏未檢討建築相關法規，補檢討後仍符合者，不在此
限。

抽查記點確認會議請建築師親自到場說明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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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簽證案件經抽查後，相關文件、圖說缺漏，或建築設計有不符下列項目之相關規定情形者，
由本局逐項對設計建築師予以記點一次，每案件記點次數以五點為上限。但漏未檢討建築
相關法規，補檢討後仍符合者，不在此限。

項次 項目

一 建蔽率、容積率。

二 建築物高度及樓層高度（如日照、陰影、屋頂突出物、落物曲線距離、女兒牆等）。

三 碰撞距離。

四 停車空間、裝卸位。

五 騎樓、無遮簷人行道。

六 綠化設施、開放空間面積計算。

七 出入口、走廊、通道（路）或坡道。

八 樓梯、安全梯、梯廳、步行距離。

九 防火區劃、防火構造、防火避難。

十 昇降機、緊急用昇降機、緊急進口。

十一 防火間隔。

十二 通風、採光及綠建築基準。

十三 防空避難、屋頂避難平台、避雷設備及防災處理中心。

十四 行動不便者使用設施。

十五 其他退縮距離及建築物緩衝空間。

十六 臨接道路限制。

十七 建築設備。

十八 雨遮、入口雨遮、遮陽板、陽台、欄杆、花台、露台、窗台。

十九 建築物安全維護設計。

二十 其他本局會議決議或認定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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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錯誤樣態案例設計錯誤樣態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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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安全、公共交通
公共衛生、市容觀瞻公共衛生、市容觀瞻

公共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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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建案之申請書「建築概要」欄填寫有誤。
（僅建築面積、設計建蔽率及設計容積率為一宗
基地內全部合計，其餘填寫當次申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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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鄰地之外牆開設門窗或設置陽台時，其
外牆或陽台開口距離境界線未達1公尺，或未
以不能透視之固定玻璃磚砌築。（建築技術
規則設計施工編第45條）

‧非防火構造建築物應自基地退縮淨寬1.5公尺
，基地內2幢建築物間應留設淨寬3公尺以上
之防火間隔，否則應改為防火構造。（建築
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110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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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面臨超過12公尺以上道路之一棟一戶
連棟建築，未依規定將地面層之停車空間計
入容積總樓地板面積。（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
編第162條）



19

‧圖說未依規定彌封或擺放圖袋有誤，書類文
件未依規定順序排列。

‧雜項工程造價未依造價標準表之單價計算者,
未於圖面說明工程造價之單價分析。

‧學校及工廠類等新、增建未檢討該基地（一
宗基地）內所有之建築物（含已領有使用執
照及未申請建築物）之面積計算表。

‧建築師未於圖面之自主檢查表上簽名。

‧停車空間設置於法定空地應依建築技術規則
設計施工編第59條之1及61條規劃車道。



建築抽查案件常見錯誤態樣分析

第一~四類建築之抽查案件統計類別如下：
一.住宅建築物類型：

1.單棟透天或農舍。(單一建照）
2.連棟透天。（基地分割、合併分照申請）
3.連棟透天。（一宗基地、共照申請）
4.高層集合住宅。(開放空間、容移…)

二.公眾使用之建築物類型：
1. 廠房。 (公有、私有)
2. 辦公空間、學校。
3.公共建築。
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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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抽查案件常見錯誤態樣分析

第一~四類建築之抽查案件統計其中常見錯誤如下：
1.陽台深度檢討（區隔、封牆、開口）
2.室內居室採光檢討（室內淨深10米以上）
3.防火間隔及防火時效檢討（正面及側面留設、開口）
4.同一層不同使用類別未做區隔（店鋪、停車與住宅）
5.過梁投影面積檢討
6.停車空間檢討（面積計算、共照）
7.門廊計入建築及容積檢討
8. 共同壁檢討
9.室內扇型樓梯檢討
10. 緊急升降梯廳、戶外安全梯
11.其他（立面欄杆、屋頂水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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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抽查案件常見錯誤態樣分析

引用法規條文介紹：
1.陽台深度檢討
第 1 條
三、建築面積：突出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

超過二點零公尺，或雨遮、花臺突出超過一點零公尺
者，應自其外緣分別扣除二點零公尺或一點零公尺作
為中心線；每層陽臺面積之和，以不超過建築面積八
分之一為限，其未達八平方公尺者，得建築八平方公
尺。

二十、露臺及陽臺：直上方無任何頂遮蓋物之平臺稱為露
臺，直上方有遮蓋物者稱為陽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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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抽查案件常見錯誤態樣分析

引用法規條文介紹：
1.陽台深度檢討
第 38 條
設置於露臺、陽臺、室外走廊、室外樓梯、平屋頂及室內

天井部分等之欄桿扶手高度，不得小於一‧一○公尺；
十層以上者，不得小於一‧二○公尺。

第 45 條
二、緊接鄰地之外牆不得向鄰地方向開設門窗、開口及設

置陽臺。但外牆或陽臺外緣距離境界線之水平距離達
一公尺以上時，或以不能透視之固定玻璃磚砌築者，
不在此限。

三、同一基地內各幢建築物間或同一幢建築物內相對部份
之外牆開設門窗、開口或陽臺，其相對之水平淨距離
應在二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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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突出外牆面
超過2公尺部分
未符合法規

案例說明 (第0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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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
杆
高
度
未
符
合
規
定

案例說明 (第3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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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空間名稱

地界線

案例說明 (第45條-2)：

陽台距地界不足1公尺設置開口不符合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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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正面陽台左
側開口距地界未
達1公尺，未封閉

太大不合理應
標示為昇降機
預留管道間

無空間名稱

地
界
線

案例說明 (第45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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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第45條-2)：

陽台距地界
不足1m

無空間名稱 無空間名稱
陽台後側非
實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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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第45條-3)：

同一基地
內各幢建
築物間相
對部份之
外牆開設
窗口，其
相對之水
平淨距離
少於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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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抽查案件常見錯誤態樣分析

引用法規條文介紹：
2.室內居室採光檢討
第 1 條
十九、居室：供居住、工作、集會、娛樂、烹飪等使用之

房間，均稱居室。
三十五、無窗戶居室：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之居室：
依本編第四十二條規定有效採光面積未達該居室樓地板面

積百分之五者。
第 40 條：住宅至少應有一居室之窗可直接獲得日照。
第 41 條：建築物之居室應設置採光用窗或開口，其採光

面積依左列規定：
二、住宅之居室，寄宿舍之臥室…不得小於該樓地板面積

八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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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後
側臥室
居室空
間為間
接日照
採光，
不合
理。

案例說明 (第4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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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抽查案件常見錯誤態樣分析

引用法規條文介紹：
2.室內居室採光檢討
第 42 條
六、住宅區內建築物深度超過十公尺，各樓層背面或側面

之採光用窗或開口，應在有效採光範圍內。

32



建築物深度
逾10公尺，
應依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
第41至42條
規定檢討採
光風。

無空間名稱

案例說明 (第42條-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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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抽查案件常見錯誤態樣分析

引用法規條文介紹：
3.防火間隔及防火時效檢討
第 86 條
一、連棟式或集合住宅之分戶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

火時效之牆壁及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之樓板或
屋頂形成區劃分隔。

第 110 條
一、建築物自基地境界線退縮留設之防火間隔未達一．五

公尺範圍內之外牆部分，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
效，其牆上之開口應裝設具同等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
門或固定式防火窗等防火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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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抽查案件常見錯誤態樣分析

引用法規條文介紹：
3.防火間隔及防火時效檢討
第 110 條
二、建築物自基地境界線退縮留設之防火間隔在一．五公

尺以上未達三公尺範圍內之外牆部分，應具有半小時
以上防火時效，其牆上之開口應裝設具同等以上防火
時效之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但同一居室開口面積在
三平方公尺以下，且以具半小時防火時效之牆壁 (不包
括裝設於該牆壁上之門窗) 與樓板區劃分隔者，其外牆
之開口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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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抽查案件常見錯誤態樣分析

引用法規條文介紹：
3.防火間隔及防火時效檢討
第 11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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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安全梯
之排煙室，
其開設採光
用固定窗除
面積在1平方
公尺內並裝
置具有半小
時以上防火
時效之防火
設備者，應
與其他開口
相距90公分
以上。本案M
棟編號W9h
窗不符上開
規定。

案例說明 (第9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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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cm

案例說明 (第110條-2)：

38

居室須檢
討開口面
積在三平
方公尺以
下。

90度外者



距地界未
達1.5公
尺，未設
置具有1
小時以上
防火時效
之防火
窗。

地界
線

案例說明 (第110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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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地界線
1.5m以上
未達3m之
未標示半小
時防火時
效。

W6=2*1.5m=3m2

地界線

案例說明 (第110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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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戶與B戶外牆
間防火間隔距
離未達90cm。
(圖面為86.5cm)

案例說明 (第110條)：

41

A戶與B戶挑空
設計不合理。



建築抽查案件常見錯誤態樣分析

引用法規條文介紹：
4.同一層不同使用類別未做區隔
第 96-1 條
二、一棟一戶之連棟式住宅或獨棟住宅同時供其他用途使

用，且屬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其供其他用途使用部
分，為設於地面層及地上二層，且地上二層僅供 D-
5、G-2 或 G-3  組使用，並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
效之防火門、牆壁及樓地板與供住宅使用部分區劃分
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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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43

2層及3
層申請
不同用
途類組
使用未
作區劃

(第 96-1 條)：



建築抽查案件常見錯誤態樣分析

引用法規條文介紹：
5.過梁投影面積檢討
第 1 條
三、建築面積：突出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

超過二點零公尺，或雨遮、花臺突出超過一點零公尺
者，應自其外緣分別扣除二點零公尺或一點零公尺作
為中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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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第1條)：

後側過
樑(結
構性過
樑)之
水平投
影面積
未計入
建築面
積。

45

110條檢討

陽台翼牆檢討



建築抽查案件常見錯誤態樣分析

引用法規條文介紹：
6.停車空間檢討（面積計算、共照）
第 59-1 條
一、停車空間應設置在同一基地內。但二宗以上在同一街

廓或相鄰街廓之基地同時請領建照者，得經起造人之
同意，將停車空間集中留設。

四、停車空間設置於法定空地時，應規劃車道，使車輛能
順暢進出。

第 60-1 條
七、實施容積管制地區，每輛停車空間（不含機械式停車

空間）換算容積之樓地板面積，最大不得超過四十平
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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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第61條)：

停車位
前方空
間不足
5*6m

47



停車位編號
9停車角度
超過60
度，停車位
前深度6公
尺部分寬度
不足5公
尺，與建築
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
編第61條
規定不符。

案例說明 (第6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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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側未能
停車之空
間應以分
間牆區劃
用途，並
計入容積
樓地板計
算。

案例說明 (第59-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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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室內停
車空間需不
同組類用途
以分間牆區
隔。

案例說明 (第59-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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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抽查案件常見錯誤態樣分析

引用法規條文介紹：
7.門廊計入建築及容積檢討
第一條
五、樓地板面積：建築物各層樓地板或其一部分，在該區

劃中心線以內 之水平投影面積。但不包括第三款不計
入建築面積之部分。

七、總樓地板面積：建築物各層包括地下層、屋頂突出物
及夾層等樓地板

面積之總和。
第 16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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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本案容積
樓地板面
積未計入
門廊面積
計算,應依
建築技術
規則設計
施工編第
1條第5、
7款及第
162條規
定檢討。

52

(第162條)：



建築抽查案件常見錯誤態樣分析

引用法規條文介紹：
8.共同壁檢討
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3 條
共同壁：指相鄰二宗建築基地各別所有之建築物，所共同

使用以地界中心線上構築之牆、柱及樑之構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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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抽查案件常見錯誤態樣分析

引用法規條文介紹：
9.室內扇型樓梯檢討
第 33 條
一、表第一、二欄所列建築物之樓梯，不得在樓梯平臺內

設置任何梯級，但旋轉梯自其級深較窄之一邊起三十
公分位置之級深，應符合各欄之規定，其內側半徑大
於三十公分者，不在此限。

二、第三、四欄樓梯平臺內設置扇形梯級時比照旋轉梯之
規定設計。

54



案例說明 (第33條)：

扇形梯級未
依33條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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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第33條)：

扇形梯
級未依
33條檢
討梯
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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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抽查案件常見錯誤態樣分析

引用法規條文介紹：
10.緊急升降梯廳
第 107 條
（三）出入口應為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除

開向特別安全梯外，限設一處，且不得直接連接居室
第79條-2
防火構造建築物內之挑空部分、昇降階梯間、安全梯之樓

梯間、昇降機道、垂直貫穿樓板之管道間及其他類似
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
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樓地板形成區劃分
隔。昇降機道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管道
間之維修門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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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抽查案件常見錯誤態樣分析

引用法規條文介紹：
10.緊急升降梯廳

第 92 條
走廊寬度

第95條
八層以上之樓層及下列建築物，應自各該層設置二座以上

之直通樓梯達避難層或地面前項建築物之樓面居室任
一點至二座以上樓梯之步行路徑重複部分之長度不得
大於本編第九十三條規定之最大容許步行距離二分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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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59

出入口應為具有一小
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
火門不得由排煙室出
入（二座安全梯）

(第107條)：

正確案
例



案例說明

60

昇降機道裝設
之防火設備應
具有遮煙性能
管道間之維修
門並應具有一
小時以上防火
時效及遮煙性
能。

(第79-2、86、97條)：

防火門應具有
一小時以上防
火時效(分戶）

安全梯未標
示



案例說明 (第38條)：

欄桿不得設
有可供直徑
十公分物體
穿越之鏤空
或可供攀爬
之水平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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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第38條)：

欄桿不得
設有可供
直徑十公
分物體穿
越之鏤空
或可供攀
爬之水平
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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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抽查案件常見錯誤態樣分析

引用法規條文介紹：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
第 20 條
下列建築物應有符合本節所規定之避雷設備：

一、建築物高度在二十公尺以上者。
二、建築物高度在三公尺以上並作危險物品倉庫使用
者（火藥庫、可燃性液體倉庫、可燃性氣體倉庫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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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
物高
度超
過20
公尺
應設
置避
雷
針。

案例說明 (建築設備第2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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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抽查案件常見錯誤態樣分析

引用法規條文介紹：
工廠類建築物第 14章
第 272 條
廠房附屬空間設置面積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辦公室（含守衛室、接待室及會議室）及研究室之合

計面積不得超過作業廠房面積五分之一
前項附屬空間合計樓地板面積不得超過作業廠房面積之五

分之二。
第 273 條
本編第一條第三款陽臺面積得不計入建築面積及第一百六

十二條第一款陽
臺面積得不計入該層樓地板面積之規定，於工廠類建築物

不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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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第144條)：

66

地下層防空避難室請載明「法定」或「自
設」，G.L以上直接面向戶外之外牆、及
窗戶，標明外牆厚度(不得小於24公分)、
及依門窗圖補標示甲種防火窗



案例說明 (第272條)：

67

1樓各出入口
之樓梯未計入
建築面積

辦公室屬工廠之附屬
設施，未檢討附設比
例，



案例說明 (第273條)：

68

工廠類建築物2樓以上陽台應計入建築面
積及樓地板面積，本案未符合建築技術規
則第14章規定



案例說明 (第95 、97條)：

69

層數6樓應設置兩座安全梯，
3樓以上室內隔間導致室內任
一點未通達二座安全梯。

安全梯間內通風管道維修
口，請依門窗圖標示防火
設備防火時效。



70

未完。待續



71

基地內二幢建築
物間之防火間
隔，未以計入樓
地板面積之投影
線檢討防火時效
或開口面積（非
以退縮外牆
計），不符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
110條規定。

案例說明



計畫道路

1.5 m 防火間隔

非防火構造建築物(#84-1,#101-1)：

1.5 m

道路寬度
≧6 公尺

外牆(開口)及屋頂，應具有半小
時以上之防火時效。

3 m 防火間隔
3 m

非防火構造建築物之外牆及屋頂，
應使用不燃材料建造或覆蓋。

6 m 防火間隔12 m 防火間隔(鄰棟)

不受#84-1非防火構造建築物之規
範。

3 m

鄰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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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辦公室二
層陽台面
積不得大
於該層樓
地板面積
1/10（非
以1/8檢
討），不
符建築設
計施工編
第162條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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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二層平面
防火門未
朝避難方
向開啟，
不符設計
施工編第
76條規定

若朝走廊
方向開
啟， 則走
廊淨寬不
足。



75

案例說明

475

32、33車
位未依第
61條規定
於車道前方
設置寬5公
尺(深度符
合)之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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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地下二層
(5)Line上
A line、B 
line柱間
遺漏設計
防火區劃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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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2層平面以上
陽台設置門窗
且實牆部分長
度超過45公分
（涉做為居室
使用），設計
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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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屋頂突出物
設置廁所不
符建築技術
規則施工編
第1條第10
款之規定。



79

案例說明

三層
平面未
檢討儲
藏室面
積小於
該層樓
地板面
積1/8
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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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A1戶與B1戶
防火間隔未達
3公尺範圍
內，其牆上開
口， 應裝設半
小時以上防火
時效之防火門
或固定式防火
窗等防火設
備。

(第110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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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3m

A2戶與B7戶防火間隔未達3公尺範圍
內，其牆上開口(A2戶屋突一層
DW12-1)應裝設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之防火門或固定式防火窗等防火設備

(第110條-1)：

屋突層不得設置起居室
且路台不符合屋頂突出
物用途



82

案例說明

A1~A5、
B1~B5、
E1~E5戶主臥
浴廁之外牆突
出物與陽台相
連結，既無設
置非中央空調
主機，應納入
陽台面積檢
討。雨遮過樑
不應設置遮陽
板。



83

案例說明

承上案件:
依橫向剖面圖
A3002，其格
柵設置不符本
局100年5月
10日技術會報
會議紀錄提案
二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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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未檢討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136條
規定，檢討汽車出入路中心線上一點至道路中
心線之垂直線左右各60度以上範圍無礙視線。

正確圖示無標示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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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B1、B2、E1戶
露台結構樑投影
處應計入建築面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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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夾層外牆設置可開
啟式門窗，設計不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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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雨遮頂版超過直上層樓地板
之下緣，不符內政部
100.4.15台內營字第
10008022591號令規定。

內政部100.4.15台內營字第10008022591號令圖例



附圖1 ：雨遮平面及剖面標示方式

50cm

雨遮
範圍

室內

50cm

虛線標示50cm外不得
標示及登記雨遮

雨遮範圍(不得設置空調設施)

標準層平面

水平裝飾板

≦40cm

雨遮頂版
(不得超過直上層
樓地板之下緣)

垂直裝飾板

≧ 20cm

雨遮頂版
(不得超過直上層
樓地板之下緣)

室內地坪

室內地坪

窗

標準層剖面

103/5/26研商建築物雨遮標示疑義及產權登記相關事宜會議 會議決議



室內

50cm

50cm
雨遮範圍

一樓平面

雨遮投影線

出入口雨遮投影線
50cm

≦ 200cm

50cm

出入口雨遮範圍

雨遮
範圍

出入口雨遮
範圍

虛線標示50cm外不得
標示及登記雨遮

附圖2 ：雨遮平面及剖面標示方式
103/5/26研商建築物雨遮標示疑義及產權登記相關事宜會議 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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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A2戶之安全
梯直接開向
居室，不符
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97條
規定。

A1戶住宅類
組未設置居
室（臥
室），顯不
合理。

未設置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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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不合理設計施工不合理設計施工



不合理設計施工不合理設計施工

(一)、利用室內挑空設計增建擴大使用面積。

一、集合住宅室內呈L形，未規劃隔間，不合理使用。

二、中庭天井四周設雨遮、陽台，為日後天井違建增添想像空間。

三、電梯預留孔日後設置電梯可能不會申請雜項執照。

四、一樓出入口未設門。

五、各層由室內經由陽台再進入廚房不合理，陽台應改為走廊計入建築

面積。



(二)、將外牆落地窗拆除，外陽台欄杆裝 設窗戶成為外牆， 達到擴大
室內空間的目的。

二樓至五樓後方臥室設計過於狹窄，預留日後房間落地窗拆
除，陽台拽欄杆加窗框，擴大後房間之可能。



103/3/19建管業務座談會



(三)、背面外牆設落地固定窗，背面增建後取下落地固定窗即可往後
增。



一、建造(雜項)執照申請，為落實行政與技術分立之目標，
自民國八十七年起已實施建築師及專業技師簽證制度。
技術部分授權建築師及專業技師簽證，建管機關只審查
行政部分。此制實施後，大幅縮短了建造(雜項)執照之
申請流程。但相對的建築師及專業技師責任也加重了。

二、建管單位同仁除就規定項目審查外，對於技術部分之法
令，僅需就(有)(無)檢討即可，不應再作實質審查。否
則同仁需負審查之責。

三、建管單位應加強抽查作業，簽證不實者移送懲處。以督
促專業者用心於法令鑽研，提昇作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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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97


